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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与老龄化叠加的时代背景下，
以“60后”为代表的大龄劳动者在适应新技
术和线上办公操作流程方面存在一定困难，
应给予更多的指导和帮助。近日，江苏省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因大龄员
工不会线上请假而被以旷工为由开除的劳
动合同纠纷案，依法认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
合同违法，支付赔偿金近11万元。

法院查明，辛某今年59周岁，于2012年5月入
职某配件公司从事车间工作，一干就是十多年。
2019年4月，公司发布了一则公告，要求所有员工请
假需通过企业微信线上操作，如无请假流程而自行
不来上班的，视为旷工处理。

2023 年1月9日，不熟悉电脑操作流程的辛某
请年轻同事帮忙，在企业微信中提交了年休假申
请，时间为1月10日至20日，公司予以批准。

待辛某已经开始休假后的1月11日，公司发出
《春节放假公告》，安排辛某所在生产车间于1月16
日至27日放假，1月28日、29日因调休正常上班。

到春节假期后的1月28日早上，因多名员工未
按时返岗，辛某所在车间代组长在微信工作群要求
未到岗人员通过线上流程补请假。当天晚上，辛某

给代组长发微信，告知其于1月31日返岗。1月29
日下午，辛某又在公司主管来电时称其不会线上操
作请假，再次以口头方式提出返岗后补请假。

尽管辛某已通过微信、电话方式请假，但公司
并未告知准假与否，且在1月31日以辛某连续旷工
3个工作日为由宣布解除劳动合同。

辛某向太仓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要求确认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
经济赔偿金 10 万余元，仲裁委支持了辛某的请
求。某配件公司不服，诉至太仓市人民法院，要
求确认其解除与被告辛某的劳动合同合法，并判
令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赔偿金。一审法院审理
后，确认该公司解除与辛某的劳动关系违法，需
支付辛某赔偿金109997.8元。该公司不服，提起上

诉。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辛某不存

在旷工主观意图，依据现有事实也不足以认定辛
某构成旷工。仅依据辛某违规请假的行为，不足
以对某配件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秩序造成重大影
响，亦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信赖基础彻底丧失且
无法修复致客观上无法维系劳动关系，由此辛某
违规请假行为尚不足以达到某配件公司解除劳动
合同的严重程度，其未能及时完成请假审批流程
不应导致解除劳动关系的处罚后果，某配件公司
据此解除与辛某的劳动合同显失妥当，实质损害
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辛某由此主张某配件公司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及赔偿金应予支持。据此，二审
法院维持原判。

法院：应给予“银发”打工人“适老”人文关怀

当老龄化与数字化相向而行，欣欣向荣的数字
社会面临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帮助老年群
体更好地融入数字社会，让老年群体在数字化时代

“养老”变“享老”。
苏州中院民事审判第四庭（苏州劳动法庭）庭

长沈军芳介绍，此案中，辛某并无故意旷工的主观
意图，其在申请年休假期间与某配件公司此后公告
的春节放假期间存在部分重合，虽辛某单方对年休
假顺延理解存在偏差，且未就年休假顺延与某配件
公司协商一致，但辛某通过微信和电话方式告知具
体情况。经查明，某配件公司在执行请假制度时存
在补请假情形。辛某据此主张其在返岗后补请假
系劳动者基于公司规章制度执行形成的预期判断，

不应于事后采取过于苛责的评价。
辛某作为某配件公司工作十余年且年龄较大

的老员工，在双方劳动争议发生时距离退休年龄仅
余两年，用人单位在解除与辛某劳动关系时更加应
当秉持审慎包容的原则。辛某此前虽通过在线方
式申请请假审批流程，但因年龄较大均系在他人协
助下完成。辛某虽未在规定期间内根据规章制度
要求提请并完成线上请假审批流程，但在辛某对年
休假顺延理解存在偏差且向车间主管提出不会线
上操作需返岗后补请假手续的前提下，某配件公司
既未强调请假的形式要件，也未对辛某申请作出准
假与否及相应天数的明确回复。

“在数字化、老龄化叠加的用工趋势下，用人单

位在制定和执行规章制度时应给予年龄较大的老
员工适老的人文关怀。”沈军芳表示。

用人单位在制定和执行规章制度时，应给予年
龄较大的老员工适老的人文关怀，在单方解除劳动
关系时更加应当秉持审慎包容的原则，不应过于苛
责，应充分考虑年老劳动者的行为是否存在主观故
意、是否对用人单位生产经营管理秩序造成重大影
响、是否造成双方之间信赖基础彻底丧失且无法修
复致客观上无法维系劳动关系等因素，判定其行为
是否达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程度。用
人单位基于劳动者未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即径行解
除劳动关系，劳动者据此要求确认用人单位违法解
除并主张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观点：职场适老化何时才能跟上趟

因为不会请假而被开除，听上去有点不可思
议。这一案件之所以引发关注，有两个原因。一方
面，正如苏州中院的审理意见，辛某不存在旷工主
观意图，且其违规请假行为尚不足以达到某配件公
司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程度，企业据此解除劳动合
同，实质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辛某已经近60岁，不熟悉线上请假
流程可以理解。对于企业来说，一名工作十余年的
老员工，在并非主观故意的情况下犯了一点并不严
重的错误，大可以秉持审慎包容的原则，通过口头
批评等方式责令其改正，或者略施惩戒，完全没有
必要放大错误，走到解除劳动合同这一步。

其实，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劳动者平均年
龄的上升已经成为近年来的明显趋势。《中国人力
资本报告2023》显示，全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从
1985年的32.25岁上升到2021年的39.42岁，无论是
农村、城镇还是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都呈上

升趋势。换句话说，打工人变“老”了，单位里的年
长面孔变多了，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那么，
职场是否做好了“适老化”准备？

在过去，部分企业常常存在一些偏见，认为中
老年员工“价值低”。在职场上，“35岁危机”是长期
热议话题，许多企业并不愿意要经验丰富的大龄员
工，中老年员工的处境往往非常尴尬。再加上，互
联网时代扑面而来，数字化应用日益深入到生活工
作的方方面面。技术带来了便利，但也带来了门
槛，对于年龄较大、又不熟悉互联网的部分员工来
说，网络技术的深入应用反而增加了工作难度。

尽管有这些“短板”存在，但我们并不能仅因此
就否定他们的价值，他们在很多方面依然有着自己
的优势。比如，有研究认为，中老年员工更少请病
假，更擅长化解冲突、有很强的职业道德而且忠
诚。如何用好这部分员工，既是充分发掘人才资源
的必修课，也是用人单位人文关怀的重要组成部

分。
老龄化与数字化叠加，我们秉持的不该是没有

温度的“技术决定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
短处。对于年长员工，不能只盯着他们的短处，而
无视他们的价值和多年来兢兢业业的付出。每个
人都会由年轻变年老，谁也不想自己的职业生涯仅
仅定格在35岁。既然如此，我们就该少一点年龄歧
视，多一点设身处地的包容。

从客观上来说，随着劳动者年龄结构的变化，
一味地偏爱年轻的“新鲜血液”已经显得不合时宜，
且难以为继，用好经验丰富的年长员工，也是更为
务实也更有远见的做法。仅仅因为老员工不会线
上请假就解除劳动合同，这种做法既违法又冷漠。
这似乎也说明，一些企业对当前劳动力年龄结构的
变化恐怕还毫无知觉，尚未做好职场“适老化”改造
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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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多次口头请假未果 59岁老员工被开除

59岁员工不会线上请假被开除
法院判决：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违法，支付赔偿金近11万元


